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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95258]一、许可事项
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的设立

[bookmark: _Toc2695259]二、申请条件
（一）符合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需求，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
（二）符合相应办学层次的设置标准。
（三）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资格。2.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无不良记录。3.法定代表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信用状况良好，无犯罪记录，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四）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个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2.信用状况良好，无犯罪记录。3.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五）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应当具备法人条件。
（六）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个人，应当具备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bookmark: _Toc2695260]三、设定依据
	1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依据文号
	2015年修正

	
	颁布机关
	全国人大

	
	实施日期
	1995-09-01

	
	条款号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条款内容
	第二十六条 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国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
以财政性经费、捐赠资产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不得设立为营利性组织。
第二十七条 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有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有合格的教师；
（三）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
（四）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第二十八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或者备案手续。

	2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依据文号
	2018年修正

	
	颁布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

	
	实施日期
	2003-09-01

	
	条款号
	第十二条、第十六条

	
	条款内容
	第十二条 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具备办学条件，达到设置标准的，可以直接申请正式设立，并应当提交本法第十三条（三）、（四）、（五）项规定的材料。

	3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9号）

	
	颁布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2004-04-01

	
	条款号
	第十一条

	
	条款内容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4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

	
	依据文号
	2014年修正

	
	颁布机关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10-03-01

	
	条款号
	第八条

	
	条款内容
	民办学校的设立，按照下列权限审批：
（一）实施本科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以及师范、医药类专科教育的高等职业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审批；
（二）实施师范、医药类以外的专科教育的高等职业学校，由省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三）实施高级中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并报省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四）实施义务教育、学前教育、文化教育类非学历教育的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审批；
（五）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主管部门备案；技工学校，由省、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按照各自权限审批。
对涉及多个办学层次的设立申请，由负责审批高层次学校的审批机关统一受理，并征求其他层次审批机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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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95261]四、申请材料
[bookmark: _Toc2695262]（一）筹备设立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法律依据
	来源渠道
	示范文本

	1
	筹设申请表
	按表格要求如实填写并签章。
	
	申请人
	范本1

	2
	筹设申请报告
	(营利性)内容应包括：举办者的名称、地址或者姓名、住址及其资质，筹设学校的名称、地址、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办学条件、培养目标、办学形式、内部管理机制、党组织设置、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等。报告应行文规范，内容表述完整、清晰。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1条
	申请人
	范本2

	
	
	(非营利性)内容应包括：举办者、培养目标、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形式、办学条件、党组织设置、内部管理体制、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等。报告应行文规范，内容表述完整、清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3条
	申请人
	范本3

	3
	《名称预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营利性）
	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已登记的学校名称及其简称、特定称谓等作字号，但有投资关系或者经该学校授权，且使用该学校简称或者特定称谓的除外。
民办学校不得以个人姓名作字号，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民办学校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际”“世界”“全球”等字样。在名称中使用上述字样的，应当是行业的限定语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工商总局 教育部关于营利性民办学校名称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第7条；
《广州市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第22条
	与审批机关同级的登记机关
	

	4
	设立学校论证报告（设立营利性学校须提供，但设立营利性中等职业学校除外）
	论证报告内容应包括：办学必要性、学校所处区域基本情况、生源情况分析、办学方案、学校机构设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财务分析等内容。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1条；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第二批清理 71项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穗府规[2017]15号）第52条
	申请人
	

	5
	举办者资质证明文件

	（1）
	举办者是社会组织的，提供以下资料：

	①
	营业执照或其他法人登记证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0条、第13条；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9条、第11条
	市场监管部门、民政部门或其他法人登记部门
	

	②
	信用状况良好的承诺书（营利性）
	须承诺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无不良记录。
	
	申请人
	范本4

	③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年满18周岁。
在中国境内定居，持有境外永久居留权的须提交书面说明（营利性）。
	
	公安机关
	

	④
	法定代表人的无犯罪记录承诺书（营利性）
	须承诺信用状况良好，无犯罪记录，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
	
	申请人
	范本5

	⑤
	决策机构负责人及组成人员名单（营利性）
	“决策机构”指举办者的最高决策机构，如股东会（公司），董事会或理事会（社团法人）等，下同。
该名单须申请人盖公章。
	
	申请人
	

	⑥
	决策机构负责人及组成人员有效身份证件（营利性）
	
	
	公安机关
	

	⑦
	举办者决策机构出具的同意出资的书面决议（营利性）
	决议形式、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要求。
	
	申请人
	范本6

	（2）
	举办者为自然人的，提供以下资料：

	①
	有效身份证件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年满18周岁。
在中国境内定居，持有境外永久居留权的需提交书面说明（营利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0条、第13条；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0条、第11条
	公安机关
	

	②
	个人存款证明（营利性）
	存款金额不少于举办者认缴的首期注册资本金。
	
	银行
	

	③
	信用状况良好的承诺书（营利性）
	须承诺信用状况良好
	
	申请人
	范本4

	④
	无犯罪记录承诺书
	须承诺无犯罪记录，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
	
	申请人
	范本5

	⑤
	举办者签名的出资举办学校的决定（营利性）
	
	
	申请人
	范本7

	6
	合作办学协议（两个以上举办者）
	应明确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以及各方的出资数额、方式和权利、义务等。
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合作办学协议内容还应包括举办者的排序、争议解决办法等内容。出资计入学校注册资本（或开办资金）的，应当明确各举办者计入注册资本（或开办资金）的出资数额、出资方式、占注册资本（或开办资金）的比例。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4条；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1条
	申请人、举办者
	

	7
	现有民办学校举办者再申请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还需提供以下资料：

	（1）
	现有民办学校的办学许可证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1条；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第二批清理 71项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穗府规[2017]15号）第54条
	教育部门
	

	（2）
	营业执照或其他法人登记证
	
	
	市场监管部门、民政部门或其他法人登记部门
	

	（3）
	现有民办学校的校园土地使用权证、校舍房屋产权证明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申请人
	

	
	
	
	
	
	

	（4）
	近2年年度检查的证明材料
	
	
	教育部门
	

	8
	资产来源、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载明产权）
	1、说明资产来源： 自有、租赁、购买、受赠等；
2、提供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证明、举办者（社会组织）的财务审计报告、设备设施购买合同及发票等。
3、提供办学场所文件：
（1）以自有场所办学的，须提供不动产权证、房地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等，并提供查询内容为房产登记、抵押、查封信息的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未办理房屋产权证的须提供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证明文件及建设工程报建、验收文件；或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土地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的产权证明文件等。
（2）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提供租赁合同或意向书，以及出租人产权证明文件，租赁期一般不少于一个完整办学周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3条
	申请人、银行、会计师事务所、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住建部门、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9
	捐赠协议（非营利性，如有）
	捐赠资产举办学校的须提供捐赠协议（载明捐赠人的姓名、所捐资产的数额、用途和管理方法）、见证或公证文书（如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3条
	申请人
	

	10
	代理人提交的资料
	代理人身份证
	《民法总则》第161条、第162条、第165条
	公安机关
	

	
	
	授权委托书（举办者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人
	范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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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筹备完毕，申请正式设立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法律依据
	来源渠道
	示范文本

	1
	正式设立申请表
	按表格要求如实填写并签章
	
	申请人
	范本9

	2
	正式设立申请报告（营利性）
	应承诺筹设期间不存在招生等违法行为。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2条
	申请人
	

	3
	筹设批准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5条
	教育部门
	

	4
	筹设情况报告（非营利性）
	按办学筹设情况如实报告，包括拟正式设置民办学校情况、办学条件、内部管理制度等；
应承诺筹设期间不存在招生等违法行为。
	
	申请人
	

	5
	举办者资质证明文件
	提交材料要求同第四.(一).5项，如该项材料与申请筹设时无变化或更新的，可不重复提交。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1条
	
	

	6
	学校章程
	应包括学校的名称、地址； 办学宗旨、规模、层次、形式等； 学校资产的数额、来源、性质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产生方法、党组织及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学校的法定代表人；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 章程修改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14条
	申请人
	

	7
	学校基本管理制度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财务会计制度、资产管理制度、教师培训制度、风险防范及安全管理制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3条、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25条；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31条
	申请人
	

	8
	学校党组织资料 

	（1）
	学校党组织组成人员名单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2条；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中办发〔2016〕78号）第3条
	申请人
	

	（2）
	学校党组织负责人及组成人员党员证（如有）
	
	
	党组织
	

	（3）
	学校党组织负责人及组成人员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公安机关
	

	（4）
	教职工党员名单
	
	
	申请人
	

	（5）
	党员人数不足三名的应当提交联合组建、挂靠组建的工作思路、方案和开展活动的计划
	书面说明须法人举办者加盖公章，自然人举办者签字。
	
	申请人
	

	9
	首届学校董（理）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资料

	（1）
	名单及《广州市民办学校董（理）事登记（备案）表》
	组成人员为5人以上，董（理）事会成员不得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表格内须粘贴身份证复印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5条、第2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19条；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9条
《中小学校长培训规定》第5条、第23条
	申请人
	范本10

	（2）
	无犯罪记录承诺书
	须承诺无犯罪记录，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
	
	申请人
	范本5

	（3）
	董事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的承诺书
	1/3以上董事、理事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
	
	申请人
	范本11

	10
	监事（会）资料（营利性）

	（1）
	监事（会）成员名单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2条、第19条
	申请人
	

	（2）
	监事（会）成员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年满18周岁
	
	公安机关
	

	（3）
	无犯罪记录承诺书
	须承诺无犯罪记录，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
	
	申请人
	范本5

	11
	行政机构成员资料（营利性）（行政机构指：校长，或以校长为核心的实施学校正常行政管理职能机构，如校长办公会、校务委员会等机构。如行政机构负责人为董事，则按首届董事的要求提交该负责人资料，无须重复提供）

	（1）
	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年满18周岁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2条、第19条
	公安机关
	

	（2）
	无犯罪记录承诺书 
	须承诺无犯罪记录，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
	
	申请人
	范本5

	12
	教师、财会人员资料

	（1）
	教师、财会人员有效身份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5条；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23条、第24条
	公安机关
	

	（2）
	教师、财会人员学历证书
	应不低于对应办学层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
	
	毕业院校
	

	（3）
	教师的教师资格证
	教师资格应符合对应办学层次的配置标准。
	
	教育部门
	

	（4）
	财务人员的职称证
	
	
	人社部门
	

	（5）
	专职教师、兼职教师情况简介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聘任的专职教师数量应当不少于教师总数的1/3，同时还应符合对应办学层次的配置标准。
	
	申请人
	范本12

	（6）
	聘任合同
	
	
	申请人
	

	13
	健康合格证（幼儿园须提交）
	幼儿园全部教职工均应提交健康合格证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化城市幼儿园的办园标准（试行）》第36条；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化农村幼儿园的办园标准（试行）》第36条
	疾控中心
	

	14
	其他人员配备情况说明
	除校长、教师、财会人员外其他人员的配置情况，应符合对应的办学层次配置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1条及各办学层次对应的配置标准规定
	申请人
	

	15
	办学场地资料

	（1）
	办学场地平面图、各功能区设置及面积统计文件
	办学场地平面图；教室、操场、食堂、学生宿舍、教师宿舍、教工宿舍、体育馆、图书馆各类实验室及其他功能区域设置情况及面积统计；自有与租赁分别列示；学校的选址、规划布局、校舍、运动场地等各类功能区的设置、生均面积等应符合对应办学层次的配置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1条及各办学层次对应的具体的配置标准规定
	申请人
	范本13
范本14（幼儿园）

	（2）
	产权证明文件
	[bookmark: _Hlk531873356]应提供有效不动产权证、房地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等，并提供查询内容为房产登记、抵押、查封信息的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未办理房屋产权证的须提供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证明文件及建设工程规划、质量等各单项验收文件；或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土地房屋管理部门出具产权场地证明文件等。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住建部门、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3）
	租赁合同（经备案）
	租赁期限应当不少于与办学层次相对应的一个完整办学周期，场地须与实际办学场地地址一致；涉及转租的，另外提供原租赁合同，并提供产权所有人同意转租的书面文件。
	
	申请人、租赁协议备案机构
	

	（4）
	消防安全证明材料
	须注明教育或办学用途；
应提交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和验收文件（或消防设计审核和备案文件）。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13条
	消防部门
	

	（5）
	房屋安全证明材料（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须提交）
	1、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或竣工验收报告；
2、如无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或竣工验收报告，则提供有资质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或意见书（含抗震等级），或建设部门出具的该建筑不存在工程质量安全问题的书面认定意见。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35、39条
	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建设部门
	

	（6）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报告书
	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须提供生态环境部门同意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1号）中第四十类第113项的分类管理要求
	生态环境部门
	

	
	
	涉及环境敏感区的;有化学、生物等实验室的学校须提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生态环境部门
	

	
	
	建筑面积虽然不足5000平方米，如经现场审核，发现办学地址周边存在污染源、噪声源（如铁路路轨、高速路、地上轨道交通线或城市主干道）、垃圾站等按规定校园应远离的建筑或设施，审批机关认为确有必要的，可要求举办者提供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环评机构
	

	16
	教学仪器设备、设施清单
	包括品名、规格、数量、价值等内容；学校的仪器设备、设施等应符合对应办学层次的配置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1条及各办学层次对应的具体的配置标准规定； 
	申请人
	范本15

	17
	[bookmark: _Hlk531343626]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要求及教材使用情况
	教学计划、教学要求至少应包括教学方式、目的、课程类别和性质、课程名称、课程安排、学分数和学时数、考核方式、授课方式；教材使用情况包括：使用教材的名称、出版社名称、版次等内容
	
	申请人
	

	18
	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
	开办资金已全部缴足的验资报告（非营利性），或已按章程规定将认缴出资实缴的证明文件（营利性）；
学校银行存款证明。
不动产、无形资产、设施设备等转移给学校的有效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不动产、无形资产转移协议；以学校名称（预核准）取得的用地文件；不动产及无形资产评估报告；设备设施购买合同及发票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5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9条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住建部门、银行、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等
	

	
	
	
	
	
	

	19
	代理人资料
	代理人身份证
	《民法总则》第161条、第162条、第165条
	公安机关
	

	
	
	授权委托书（举办者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人
	范本8



[bookmark: _Toc2695264]（三）不经筹备设立，直接申请正式设立
[bookmark: _Toc2870981]申请直接正式设立民办学校的，须按照民办学校设立审批服务指南第四.（二）.1、2、5-19，第四.（一）.3、4、6-8项材料要求提供相应申请文件。

备注：
1.申请人提交材料为复印件的， 复印件必须清晰、印鉴齐全、内容齐全、字迹清晰，须申请人在所有复印件上签章，并在提交材料时带上原件进行核对。
2. 本指南“材料名称”、“要求”后括弧中注明“非营利性”，其含义为举办非营利性学校需提供该项材料或达到该项要求；注明“营利性”，其含义为举办营利性学校需提供该项材料或达到该项要求；没有特别注明的，则举办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学校均应提供该项资料及符合该项要求。
3.筹设完毕申请正式设立时，如申请筹设时提交的文件已失效，须重新提交。
4.本指南第四．（一）款与第四．（二）款材料清单中所列文件须提交中文文本；非中文材料均须提供经我国公证机构公证的中文翻译件，但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除外。
5.如校长、教师的学位、学历等资格证明文件是在国外获得的，该资格证明文件需经我驻外使、领馆认证，或获得资格证明所在国的驻华使、领馆认证或公证机构公证；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获得的，需经所在地区公证机构公证。其中，在国外、港澳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获得的学历证书，还可到我国学历认证机构认证。
[bookmark: _GoBack]关于文书领事认证规定可查询中国领事服务网，或具体联系相应的中国驻外使、领馆。
6.聘用外籍人员任教或任职的，须提交外籍人员的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信息页、签证页、入境签章页或居留许可信息页，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外国人在华工作有关规定办理登记及备案手续。

[bookmark: _Toc2695267]五、受理期限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经审查，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bookmark: _Toc2695268]六、审批期限
（一）法定期限：
1、申请筹设的，自受理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2、申请正式设立的，自受理之日起3个月内以书面形式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二）承诺期限：
1、申请筹设的，自受理之日起15个自然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2、申请正式设立的，自受理之日起45个自然日内以书面形式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bookmark: _Toc2695269]七、收费依据与标准
不收费。

[bookmark: _Toc2695270]八、办事窗口
办理地址：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综合受理窗口。
咨询电话： 020-38920346
监督电话：020-12345
办理时间：周一至四 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周五9：00-12：00，下午13；00-15：00
交通指引： 公交：40路、407路政务中心站;地铁：3号、5号线珠江新城站B1出口
注：本条办事窗口信息为市教育局行政许可事项窗口信息；各区教育局根据实际情况对办事窗口信息进行修改。

[bookmark: _Toc2695271]九、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符合法定条件且申请材料齐全，申请人有权取得本行政许可; 行政机关依法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向审批机关申请一次性告知的权利。
（二）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向审批机关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申报资料的义务；配合审批机关审查和现场评估的义务。

[bookmark: _Toc2695272]十、法律救济
（一）行政复议
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1.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府小北路183号金和大厦2楼
电话：020-83555988
2.广东省教育厅
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723号
电话：020-37890836
网址：http://edu.gd.gov.cn/
注：本条行政复议机关为市教育审批项目的机关；各区教育局审批项目的复议机关请各区教育局根据所属的复议机关信息进行修改。

（二）行政诉讼
受理部门：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68号
电话：020-37890836
网址：http://www.gtyy.gov.cn/

[bookmark: _Toc2881224]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变更审批服务指南
[bookmark: _Toc2695274]一、许可事项
民办学校举办者、名称、层次、类别、校长/法定代表人、地址/住所、开办资金变更

[bookmark: _Toc2695275]二、申请条件
[bookmark: _Hlk4849204]（一）持有审批机关核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未过有效期；
（二）经学校董事会（理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决议通过后由学校向审批机关申请；其中，申请举办者变更的，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决策机构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
（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变更条件。

[bookmark: _Toc2695276]三、设定依据
	1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依据文号
	2018年修正

	
	颁布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

	
	实施日期
	2003-09-01

	
	条款号
	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

	
	条款内容
	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
第五十五条 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的变更，由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
申请变更为其他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其中申请变更为民办高等学校的，审批机关也可以自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

	2
	法律法规名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

	
	颁布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1998-10-25

	
	条款号
	第十五条

	
	条款内容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3
	法律法规名称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的通知

	
	依据文号
	教发[2016]19号

	
	颁布机关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中央编办、工商总局

	
	实施日期
	2016-12-30

	
	条款号
	第十二条

	
	条款内容
	民办学校涉及办学许可证、登记证或者营业执照上事项变更的，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其中，民办本科高等学校办学许可证上除名称外需核准的其他事项变更，由省级人民政府核准。

	4
	法律法规名称
	《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试行）》

	
	依据文号
	民发[2001]306号

	
	颁布机关
	民政部、教育部

	
	实施日期
	2001-10-19

	
	条款号
	第七条

	
	条款内容
	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在申请书上应当载明变更事项、原因和方案等。
修改章程的，应附原章程和新章程草案；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应出具变更后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六款规定的其他材料；变更开办资金的，应当提交有关资产变更证明文件等。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变更后，由民政部门核验变更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交回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由民政部门换发新的登记证书。

	5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民政厅 中共中央广东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民办学校分类登记的实施办法》

	
	依据文号
	粤教策【2018】20号

	
	颁布机关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民政厅 中共中央广东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实施日期
	2018年12月30日

	
	条款号
	第十一条、第十八条

	
	条款内容
	第十一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涉及办学许可证或者登记证上事项变更的，应当自审批机关审查同意之日起三十日内，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变更登记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学校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二）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八条  营利性民办学校变更登记事项，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其中，营利性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地址的变更以及分立、合并的，应当报审批机关审批同意后，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bookmark: _Toc2695277]四、申请材料
[bookmark: _Toc2695278]（一）举办者变更(含新增举办者)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法律依据
	来源渠道
	示范文本

	1
	变更申请表
	按照表格要求如实填写
	
	申请人
	范本16

	2
	办学许可证正、副本
	
	
	申请人
	

	3
	新旧举办者签署的权益、出资转让协议
	转让协议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对重大债权债务承担、学校持续开办、责任承担等事项作出约定。
	
	申请人
	

	4
	合作办学协议
	变更后涉及两个以上举办者的，应按照民办学校设立审批服务指南四.（一）.6条要求提交合作办学协议。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4条；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1条
	申请人、举办者
	

	5
	学校决策机构关于同意变更举办者的决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决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已备案的合法董事会、理事会成员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4条
	申请人
	范本17

	6
	财务清算报告
	应体现在原举办者举办期间，民办学校的资产、负债、净资产的合理性，财务收支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真实性，资产的安全、完整情况和内部控制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4条
	申请人
	

	7
	变更后的章程
	章程修订程序合法，修订内容与申请变更事项相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14条、第20条
	申请人
	

	8
	新举办者资质证明文件

	（1）
	新举办者是社会组织的，提供以下资料：

	①
	营业执照或其他法人登记证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0条、第13条；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9条、第11条
	市场监管部门、民政部门或其他法人登记部门
	

	②
	信用状况良好的承诺书（营利性）
	须承诺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无不良记录。
	
	中国人民银行
	范本4

	③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年满18周岁。
在中国境内定居，持有境外永久居留权的须提交书面说明（营利性）。
	
	公安机关
	

	④
	法定代表人的无犯罪记录承诺书（营利性）
	须承诺信用状况良好，无犯罪记录，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
	
	公安机关
	范本5

	
	
	
	
	
	

	⑤
	决策机构负责人及组成人员名单（营利性）
	“决策机构”指举办者的最高决策机构，如股东会（公司），董事会或理事会（社团法人）等，下同。
该名单须申请人盖公章。
	
	申请人
	

	⑥
	决策机构负责人及组成人员有效身份证件（营利性）
	
	
	公安机关
	

	⑦
	举办者决策机构出具的同意出资的书面决议（营利性）
	决议形式、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要求。
	
	申请人
	范本6

	（2）
	新举办者为自然人的，提供以下资料：

	①
	有效身份证件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年满18周岁。
在中国境内定居，持有境外永久居留权的需提交书面说明（营利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0条、第13条；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0条、第11条
	公安机关
	

	②
	个人存款证明（营利性）
	存款金额不少于举办者认缴的首期注册资本金。
	
	银行
	

	③
	信用状况良好承诺书（营利性）
	须承诺信用状况良好
	
	申请人
	范本4

	④
	无犯罪记录承诺书
	须承诺无犯罪记录，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
	
	申请人
	

	⑤
	举办者签名的出资举办学校的决定（营利性）
	
	
	申请人
	范本7

	9
	新增举办者出资文件
	新增举办者导致学校开办资金增加的，须提交相应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验资报告、不动产或无形资产评估报告及转移证明等。
	
	申请人、会计师事务所
	

	10
	如举办者变更导致董（理）事、校长变更的，同时提交以下资料

	（1）
	变更后董（理）事会成员名单及《广州市民办学校董（理）事登记（备案）表》
	组成人员为5人以上，董（理）事会成员不得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表格内需粘贴身份证复印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5条、第2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19条；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9条；
《中小学校长培训规定》第5条、第23条
	申请人
	

	（2）
	新任董（理）事无犯罪记录的承诺书
	无犯罪记录，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
	
	申请人
	

	（3）
	三分之一以上董（理）事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的承诺书
	须承诺学校三分之一以上董（理）事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
	
	申请人
	

	11
	代理人资料
	有效身份证件
	《民法总则》第161条、第162条、第165条
	公安机关
	

	
	
	授权委托书（举办者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人
	范本8




[bookmark: _Toc2695279]（二）名称变更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法律依据
	来源渠道
	示范文本

	1
	变更申请表
	按表格要求如实填写
	
	申请人
	范本16

	2
	办学许可证正、副本
	
	
	申请人
	

	3
	学校决策机构同意变更名称的决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决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
已备案的合法董事会、理事会成员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4条
	申请人
	范本17

	4
	变更后的章程
	章程修订程序合法，修订内容与申请变更事项相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14条、第20条
	申请人
	

	5
	《名称预核准通知书》或《企业自主申报告知书》（营利性）
	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已登记的学校名称及其简称、特定称谓等作字号，但有投资关系或者经该学校授权，且使用该学校简称或者特定称谓的除外。该学校的简称或者特定称谓有其他含义或者指向不明确的，可以不经授权。
民办学校不得以个人姓名作字号，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民办学校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际”“世界”“全球”等字样。在名称中使用上述字样的，应当是行业的限定语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工商总局 教育部关于营利性民办学校名称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第7条
	与审批部门同级的市场监管部门
	

	6
	代理人资料
	有效身份证件
	《民法总则》第161条、第162条、第165条
	公安机关
	

	
	
	授权委托书（举办者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人
	范本8


[bookmark: _Toc2695280]（三）层次、类别变更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法律依据
	来源渠道
	示范文本

	1
	变更申请表
	
	
	教育部门
	范本16

	2
	办学许可证正、副本
	
	
	申请人
	

	3
	学校决策机关同意变更层次、类别的决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决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
已备案的合法董事会、理事会成员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20条
	申请人
	范本17

	4
	财务清算报告
	应对变更前民办学校资产、债权、债务全面清理，编制财产目录和债权、债务清单，提出财产作价依据和债权、债务处理办法，做好资产的移交、接收、分配等方案，妥善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8条
	申请人、会计师事务所
	

	5
	在校学生及教师安置方案
	对在校学生分流安置要做出妥善安排，对学校教职工也作出妥善安置，涉及应退学生学费、杂费和其它与学生相关的费用及教职工的工资、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应予以清偿，不能出现侵害学生及教职工权利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7条、第59条
	申请人
	

	6
	变更层次类别后学校设立资料
	按申请设立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的审批要求提交材料。

	7
	代理人提交的资料
	代理人身份证
	《民法总则》第161条、第162条、第165条
	公安机关
	

	
	
	授权委托书（举办者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人
	范本8


[bookmark: _Toc2695281]（四）其他事项的变更
[bookmark: _Toc2690900][bookmark: _Toc2693429][bookmark: _Toc2695282][bookmark: _Toc2687589]1.校长/法定代表人变更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法律依据
	来源渠道
	示范文本

	1
	变更申请表
	按照表格要求如实填写。
	
	申请人
	范本16

	2
	办学许可证正、副本
	变更校长须提供
	
	教育部门
	

	3
	变更后的章程
	如此项变更导致章程修订的须提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14条、第20条
	申请人
	

	4
	决策机构关于同意变更校长/法定代表人的决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决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
已备案的合法董事会、理事会成员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21条、第22条、第23条
	申请人
	范本17

	5
	新任校长/法定代表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如暂时不能提供，则出具相关承诺，并在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后补充提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21条、第23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12条、第15条；
《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试行）》第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19条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19条；
《中小学校长培训规定》第5条、第23条
	公安机关或申请人
	

	6
	变更后董（理）事会成员名单及《广州市民办学校董（理）事登记（备案）表》
	
	
	申请人
	

	7
	新任校长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的证明文件
	法定代表人变更未导致校长变更的无须提交。 
	
	毕业院校
教育部门
人社部门
申请人等
	

	8
	三分之一以上董（理）事出具有五年上教育教学经验的证明文件
	法定代表人变更导致学校不满足三分之一以上董（理）事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的须提交。
	
	申请人
	

	10
	代理人资料
	有效身份证件
	《民法总则》第161条、第162条、第165条
	公安机关
	

	
	
	授权委托书（举办者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人
	范本8






[bookmark: _Toc2690901][bookmark: _Toc2687590][bookmark: _Toc2693430][bookmark: _Toc2695283]2.地址/住所变更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法律依据
	来源渠道
	示范文本

	1
	变更申请表
	按表格要求如实填写
	
	申请人
	范本16

	2
	办学许可证正、副本
	
	
	申请人
	

	3
	变更后的章程
	章程修订程序合法，修订内容与申请变更事项相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14条、第20条
	申请人
	

	4
	决策机构同意变更住所的决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决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
已备案的合法董事会、理事会成员签名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12条、第15条；
《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试行）》第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1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20条
	申请人
	范本17

	5
	变更后的场地资料
	按《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设立审批服务指南》第四.（二）.15项要求提供资料。

	6
	代理人资料
	有效身份证件
	《民法总则》第161条、第162条、第165条
	公安机关
	

	
	
	授权委托书（举办者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人
	范本8






[bookmark: _Toc2695284][bookmark: _Toc2690902][bookmark: _Toc2693431][bookmark: _Toc2687591]3、开办资金变更（非营利性）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法律依据
	来源渠道
	示范文本

	1
	变更申请表
	按表格要求如实填写
	
	申请人
	范本16

	2
	办学许可证正、副本
	
	
	申请人
	

	3
	变更后的章程
	章程修订程序合法，修订内容与申请变更事项相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14条、第20条
	申请人
	

	4
	决策机构同意变更开办资金的决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决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
已备案的合法董事会、理事会成员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14条、第20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9条；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民政厅 中共中央广东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民办学校分类登记的实施办法》第11条、第18条
	申请人
	范本17

	5
	出资证明文件
	应提交验资报告（非营利性），或按照出资协议/章程将认缴出资实缴的证明文件（营利性），如出资证明书，学校银行存款证明等。

	
	会计师事务所
	

	6
	代理人资料
	有效身份证件
	《民法总则》第161条；第162条、第165条
	公安机关
	

	
	
	授权委托书（举办者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人
	范本8





备注：
1.申请人提交材料为复印件的， 复印件必须清晰、印鉴齐全、内容齐全、字迹清晰，需申请人在所有复印件上签章，并在提交材料时带上原件进行核对。
2.举办者变更导致董（理）事会成员变更并按本指南（民办学校变更审批服务指南）第四.（一）.7条要求提交了相关资料，及申请校长/法定代表人变更并按照本指南（民办学校变更审批服务指南）要求提交了相关资料的，无须另外办理董（理）事成员变更备案。
3.举办者变更同时导致学校办学地址变更的，须同时申请“地址/住所变更”；如学校办学场地为原举办者提供的，申请人在申请举办者变更时须提交学校有权继续合法使用该场地的相关证明文件。
4.民办学校设立分校区的，如分校区地址处于原审批机关管辖范围内，学校应向原审批机关提交增设分校的申请，并按照地址变更的程序进行审批。





[bookmark: _Toc2695285]五、受理期限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经审查，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bookmark: _Toc2695286]六、审批期限
（一）法定期限：
1.申请变更举办者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2.申请变名称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3.申请变更层次、类别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4.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或校长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5.申请变更地址/住所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以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6.申请变更开办资金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以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二）承诺期限：
1.申请变更举办者、名称的，自受理之日起15个自然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2.申请变更名称的，自受理之日起15个自然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3.申请变更层次、类别的，自受理之日起45个自然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4.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或校长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个自然日内以书面形式答复。
5.申请变更地址/住所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个自然日内以书面形式答复。
6. 申请变更开办资金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个自然日内以书面形式答复

[bookmark: _Toc2695287]七、收费依据与标准
不收费。

[bookmark: _Toc2695288]八、办事窗口
办理地址：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综合受理窗口。
咨询电话： 020-38920346
监督电话：020-12345
办理时间：周一至四 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周五9：00-12：00，下午13；00-15：00
交通指引： 公交：40路、407路政务中心站;地铁：3号、5号线珠江新城站B1出口
注：本条办事窗口为市教育审批项目窗口；各区教育局审批项目的办事窗口请各区教育局根据各自的办事窗口信息进行修改。

[bookmark: _Toc2695289]九、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符合法定条件且申请材料齐全，申请人有权取得本行政许可; 行政机关依法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向审批机关申请一次性告知的权利。
（二）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向审批机关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申报资料的义务；配合审批机关审查和现场评估的义务。

[bookmark: _Toc2695290]十、法律救济
（一）行政复议
1.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府小北路183号金和大厦2楼
电话：020-83555988
2.广东省教育厅
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723号
电话：020-37890836
网址：http://edu.gd.gov.cn/
注：本条办事窗口为市教育审批项目复议机关；各区教育局审批项目的复议机关请各区教育局根据各自的复议机关进行修改。

（二）行政诉讼
部门：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68号
电话：020-37890836
网址：http://www.gtyy.gov.cn/


[bookmark: _Hlk531176648][bookmark: _Toc2881225][bookmark: _Hlk530406180]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分立审批服务指南

[bookmark: _Toc2695292]一、许可事项
[bookmark: _Hlk531176664]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分立

[bookmark: _Toc2695293]二、申请条件
[bookmark: _Hlk4850114]（一）符合广州市教育发展规划；分立后学校的办学条件符合相应办学层次设置标准的要求。
（二）持有审批机关核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未过有效期；
（三）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决策机构同意，由学校向审批机关申请。
（四）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分立条件。

[bookmark: _Toc2695294]三、设定依据

	
	
	

	
	
	

	1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依据文号
	2018年修正

	
	颁布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

	
	实施日期
	2003-09-01

	
	条款号
	第五十三条

	
	条款内容
	民办学校的分立、合并，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由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 
申请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其中申请分立、合并民办高等学校的，审批机关也可以自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







[bookmark: _Toc2695295]四、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法律依据
	来源渠道
	示范文本

	
	
	
	
	
	

	1
	分立申请表
	
	
	申请人
	范本18

	2
	原办学许可证正、副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60条
	教育部门
	

	3
	学校决策机构同意分立的决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决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
已备案的合法董事会、理事会成员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20条
	申请人
	

	4
	财务清算报告
	应对分立前民办学校的资产、债权、债务全面清理，编制财产目录和债权、债务清单，说明财产作价依据和债权、债务处理情况，以及各项遗留问题的处理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3条
	申请人、会计师事务所
	

	5
	分立方案
	应包括资产分割及处理、债权债务及税务承担、在校学生及教职工安置等主要内容，不得损害学生及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分立方案应加盖民办学校公章，并由分立前、后民办学校举办者签章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7条、第59条
	申请人、民办学校举办者
	

	6
	分立后民办学校设立资料
	按设立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的审批要求提交材料。

	7
	代理人资料
	有效身份证件
	《民法总则》第161条、第162条、第165条
	公安机关
	

	
	
	授权委托书（举办者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人
	范本8



备注：
分立后，学校须向原审批机关申请注销原《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bookmark: _Toc2695296]五、受理期限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经审查，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bookmark: _Toc2695297]六、审批期限
（一）法定期限：自受理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二）承诺期限：自受理之日起45个自然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bookmark: _Toc2695298]七、收费依据与标准
不收费。

[bookmark: _Toc2695299]八、办事窗口
办理地址：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综合受理窗口。
咨询电话： 020-38920346
监督电话：020-12345
办理时间：周一至四 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周五9：00-12：00，下午13；00-15：00
交通指引： 公交：40路、407路政务中心站;地铁：3号、5号线珠江新城站B1出口
注：本条办事窗口信息为市教育局行政许可事项窗口信息；各区教育局根据实际情况对办事窗口信息进行修改。


[bookmark: _Toc2695300]九、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符合法定条件且申请材料齐全，申请人有权取得本行政许可; 行政机关依法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向审批机关申请一次性告知的权利。
（二）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向审批机关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申报资料的义务；配合审批机关审查和现场评估的义务。

[bookmark: _Toc2695301]十、法律救济
（一）行政复议
1.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府小北路183号金和大厦2楼
电话：020-83555988
2.广东省教育厅
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723号
电话：020-37890836
网址：http://edu.gd.gov.cn/
注：本条行政复议机关为市教育审批项目的机关；各区教育局审批项目的复议机关请各区教育局根据所属的复议机关信息进行修改。

（二）行政诉讼
部门：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68号
电话：020-37890836
网址：http://www.gtyy.gov.cn/

[bookmark: _Toc2881226]
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合并审批服务指南

[bookmark: _Toc2695303]一、许可事项
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合并

二、申请条件
（一）符合广州市教育发展规划；合并后学校的办学条件符合相应办学层次设置标准的要求。
（二）持有审批机关核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未过有效期；
（三）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决策机构同意，由学校向审批机关申请；
（四）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合并条件。

[bookmark: _Toc2695305]三、设定依据

	
	
	

	
	
	

	1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依据文号
	2018年修正

	
	颁布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

	
	实施日期
	2003-09-01

	
	条款号
	第五十三条

	
	条款内容
	民办学校的分立、合并，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由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 
申请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其中申请分立、合并民办高等学校的，审批机关也可以自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




[bookmark: _Toc2695306]四、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法律依据
	来源渠道
	示范文本

	1
	合并申请表
	
	
	申请人
	范本19

	2
	原办学许可证正、副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60条
	申请人
	

	3
	各合并学校决策机构关于同意合并的决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决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
已备案的合法董事会、理事会成员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20条
	申请人
	

	4
	财务清算报告
	应对合并前民办学校的资产、债权、债务全面清理，编制财产目录和债权、债务清单，说明财产作价依据和债权、债务处理情况，以及各项遗留问题的处理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3条
	申请人、会计师事务所
	

	5
	各合并学校在校学生及教职工安置方案
	应对合并前各民办学校在校学生分流安置要做出妥善安排，对学校教职工作出妥善安置，涉及应退学生学费、杂费和其它与学生相关的费用及教职工的工资、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应予以清偿，不得出现侵害学生及教职工权利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7条、第59条
	申请人 
	

	6
	合并协议
	由拟合并各学校签订，应包括合并后债权债务的承担，学生、教师的安置等内容，不得损害学生及教职工的利益。
	
	申请人
	

	7
	合并后的学校设立资料
	按设立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的审批要求提交材料。

	8
	代理人资料
	有效身份证件
	《民法总则》第161条、第162条、第165条
	公安机关
	

	
	
	授权委托书（举办者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人
	范本8



[bookmark: _Toc2695307]五、受理期限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经审查，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bookmark: _Toc2695308]六、审批期限
（一）法定期限：自受理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二）承诺期限：自受理之日起45个自然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bookmark: _Toc2695309]七、收费依据与标准
不收费。

[bookmark: _Toc2695310]八、办事窗口
办理地址：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综合受理窗口。
咨询电话： 020-38920346
监督电话：020-12345
办理时间：周一至四 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周五9：00-12：00，下午13；00-15：00
交通指引： 公交：40路、407路政务中心站;地铁：3号、5号线珠江新城站B1出口
注：本条办事窗口信息为市教育局行政许可事项窗口信息；各区教育局根据实际情况对办事窗口信息进行修改。

[bookmark: _Toc2695311]九、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符合法定条件且申请材料齐全，申请人有权取得本行政许可; 行政机关依法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向审批机关申请一次性告知的权利。
（二）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向审批机关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申报资料的义务；配合审批机关审查和现场评估的义务。

[bookmark: _Toc2695312]十、法律救济
（一）行政复议
1.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府小北路183号金和大厦2楼
电话：020-83555988
2.广东省教育厅
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723号
电话：020-37890836
网址：http://edu.gd.gov.cn/
注：本条行政复议机关为市教育审批项目的机关；各区教育局审批项目的复议机关请各区教育局根据所属的复议机关信息进行修改。


（二）行政诉讼
部门：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68号
电话：020-37890836
网址：http://www.gtyy.gov.cn/


[bookmark: _Toc2881227]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终止审批服务指南

[bookmark: _Toc2695314]一、许可事项
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终止

二、申请条件
[bookmark: _Hlk4850338]（一）持有审批机关核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二）经决策机构同意后，民办学校依法组织财务清算；
（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的终止条件：
1．根据学校章程规定要求终止的；
2．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申请终止的；
3．因其他原因导致无法办学申请终止的。

[bookmark: _Toc2695316]三、设定依据
	
	
	

	
	
	

	1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依据文号
	2018年修正

	
	颁布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2003-09-01

	
	条款号
	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

	
	条款内容
	第五十六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一）根据学校章程规定要求终止，并经审批机关批准的；
（二）被吊销办学许可证的；
（三）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的。
第五十七条 民办学校终止时，应当妥善安置在校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终止时，审批机关应当协助学校安排学生继续就学。
第五十八条 民办学校终止时，应当依法进行财务清算。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由民办学校组织清算；被审批机关依法撤销的，由审批机关组织清算；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由人民法院组织清算。
第六十条 终止的民办学校，由审批机关收回办学许可证和销毁印章，并注销登记。



[bookmark: _Toc2695317]四、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法律依据
	来源渠道
	示范文本

	1
	民办学校终止审批表
	按表格要求如实填写
	　
	申请人
	范本20

	2
	原办学许可证正、副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60条
	申请人
	

	3
	决策机构关于终止办学的决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决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
已备案的合法董事会、理事会成员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6条
	申请人
	

	4
	财务清算报告
	应对民办学校的资产、债权、债务全面清理，编制财产目录和债权、债务清单，说明财产作价依据和债权、债务处理情况，以及各项遗留问题的处理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8条
	申请人、会计师事务所
	

	5
	资产处置、在校学生及教职工安置方案
	应对民办学校清算后净资产余额依法处置；对在校学生分流安置要做出妥善安排，对学校教职工作出妥善安置，不得出现侵害学生及教职工权利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7条、第59条
	申请人 
	

	6
	代理人资料
	有效身份证件
	《民法总则》第161条、第162条、第165条
	公安机关
	

	
	
	授权委托书（举办者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人
	范本8




[bookmark: _Toc2695318]五、受理期限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经审查，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bookmark: _Toc2695319]六、审批期限
（一）法定期限：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二）承诺期限：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bookmark: _Toc2695320]七、收费依据与标准
不收费。

[bookmark: _Toc2695321]八、办事窗口
办理地址：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综合受理窗口
咨询电话： 020-38920346
监督电话：020-12345
办理时间：周一至四 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周五9：00-12：00，下午13；00-15：00
交通指引： 公交：40路、407路政务中心站;地铁：3号、5号线珠江新城站B1出口
注：本条办事窗口信息为市教育局行政许可事项窗口信息；各区教育局根据实际情况对办事窗口信息进行修改。


[bookmark: _Toc2695322]九、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符合法定条件且申请材料齐全，申请人有权取得本行政许可; 行政机关依法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向审批机关申请一次性告知的权利。
（二）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向审批机关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申报资料的义务；配合审批机关审查和现场评估的义务。

[bookmark: _Toc2695323]十、法律救济
（一）行政复议
1.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府小北路183号金和大厦2楼
电话：020-83555988
2.广东省教育厅
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723号
电话：020-37890836
网址：http://www.gdhed.edu.cn
注：本条行政复议机关为市教育审批项目的机关；各区教育局审批项目的复议机关请各区教育局根据所属的复议机关信息进行修改。

（二）行政诉讼
部门：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68号
电话：020-37890836
网址：http://www.gtyy.gov.cn/



[bookmark: _Toc2881228]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审批许可示范文本
1.《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筹设申请表》
2.《筹设申请报告》
3.《申办报告》
4. 信用状况良好承诺书
5. 无犯罪记录承诺书
6．《**********（股份）有限公司****年第****次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
7.《关于投资举办学校的决定》
8.《授权委托书》
9.《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正式设立申请表》
10.《董（理）事会全体董事名单》及《广州市民办培训机构董（理）事登记（备案）表》
11. 具有五年教育教学经验的承诺书
12.《专职教师/兼职教师简介》
13.《办学场地各功能区设置情况及面积统计》
14.《幼儿园办学场地各功能区设置情况及面积统计》
15.《教学仪器设施、设备清单》
16.《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变更申请表》
17.《学校董事会/理事会决议》
18.《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分立申请表》
19. 《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合并申请表》
20.《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终止申请表》

范本1
筹设审批登记编号：


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筹设申请表




拟设学校名称：                                
申   请   人：                                
申   请   人：                                
申  请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528674563]  广州市教育局  制



一、举办者事项
	举办者名称
	

	举办者基本信息（举办者为社会组织的填写）
	法人登记证或营业执照编号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开办资金（万元）
	

	地址（包括邮编、电话、传真号码）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自然人举办者
2、社会组织举办者的法定代表人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国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住址及联系电话
	

	自然人举办者或社会组织举办者的法定代表人简历
	简历（高中以上学习、工作经历）




















二、申请办学事项
	拟办学校名称
	

	拟办学地址
	

	拟办学层次
	

	拟办学性质
（营利性/非营利性）
	

	拟任校长
	

	拟任董（理）事会成员
	

	拟任董（理）事长
	

	拟办学规模
	

	招生区域
	

	教师数量
	

	管理人员数量
	

	投资金额（万元）
	
	自筹资金（万元）
	

	校园占地面积
	
	产权关系
	

	校舍建筑面积
	
	产权关系
	

	校园户外活动面积
	
	产权关系
	





三、举办者承诺
	申请材料清单：
（一）筹设申请表；
（二）筹设申请报告；
（三）名称预核准通知书或企业自主申报告知书；
（四）设立学校论证报告；
（五）举办者资质证明文件；
（六）资产来源、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并载明产权；
（七）如有其他材料请顺序列支。

	
作为               学校（筹设）的举办者，特此声明上述各项内容及申请材料中所有内容均为据实填写。在今后的办学活动中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接受学校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和检查。


举办者 ：                                法定代表人：

（盖章或签字）                                （签名）

年     月     日




四、审核、审批事项
	所在地区级教育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受理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处室审核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教育局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范本2
筹设申请报告（营利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有关规定，经过认真准备，特申请筹设                 学校，具体情况如下：
一、举办者信息：
1.举办者名称/姓名：
2.举办者住所/住址：
二、拟举办学校信息：
1.学校名称： 
2.学校地址： 
3.办学规模： 
4.办学层次： 
5.办学形式： 
6.培养目标： 
7.党组织设置：
8.办学条件：
9.内部管理体制：
10.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 
申请人：（个人签字、名章或法人组织公章）

                                  年    月   日


范本3
筹设申请报告（非营利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有关规定，经过认真准备，特申请筹设                 学校，具体情况如下： 
一、举办者信息：
1.举办者名称/姓名：
2.举办者住所/住址：
二、拟举办学校信息：
1.学校地址： 
2.办学规模： 
3.办学层次： 
4.办学形式： 
5.培养目标： 
6.办学条件：
7.党组织设置：
8.内部管理体制：
9.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 
申请人：（个人签字、名章或法人组织公章）


                                  年    月   日


范本4

信用状况良好承诺书
（社会组织）
本人承诺，截至本承诺书出具之日：本单位信用状况良好，无失信行为，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亦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上述信息全面、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愿意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信用状况良好承诺书
（自然人）
本人承诺，截至本承诺书出具之日：本人信用状况良好，无失信行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上述信息全面、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愿意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2215246]范本5


无犯罪记录承诺书

本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或护照号码）为：                ，现郑重承诺：
[bookmark: _Hlk13739253]1、本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及国籍所在国）无犯罪记录，且不存在政治权利被剥夺的情形。
2、在今后的工作中本人将继续守法守规。
3、上述信息全面、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愿意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范本6
**********（股份）有限公司
****年第****次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于****年**月**日在****召开。
出席会议董事/股东***人：****、****、****、****、****出席了会议，（如为股东会/股东大会，则还需说明出席股东代表公司总出资额的****%的表决权），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作出以下决议：
一、同意投资举办                 学校，学校名称以工商最终核准为准。
二、学校注册资本/开办资金为               万元，其中****出资      万元，现金出资（或其他法律允许的出资方式），占注册资本的   %；****出资     万元，现金出资（或其他法律允许的出资方式），占注册资本的   %；****出资     万元，现金出资（或其他法律允许的出资方式），占注册资本的   %。
三、出资时间及期数：
四、授权         负责举办学校的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向行业主管部门申请筹设、正式设立学校取得办学许可、向市场监管本部门申请注册设立学校）。
五、授权期限为：***年***月***日至***年***月***日。
（以下无正文）
董事/股东签字：
***年***月***日

范本7
关于投资举办学校的决定

****年**月**日，****、****、****在****共同作出决定如下：
[bookmark: _Hlk529224158]一、共同投资举办                 学校，学校名称以工商最终核准为准。
二、学校注册资本/开办资金为               万元，其中****出资      万元，现金出资（或其他法律允许的出资方式），占注册资本的   %；****出资     万元，现金出资（或其他法律允许的出资方式），占注册资本的   %；****出资     万元，现金出资（或其他法律允许的出资方式），占注册资本的   %。
三、出资时间及期数：
[bookmark: _Hlk529224044]四、授权         负责举办学校的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向行业主管部门申请筹设、正式设立学校取得办学许可、向市场监管本部门申请注册设立学校）。
五、授权期限为：***年***月***日至***年***月***日。
（以下无正文）


签字：


                                           ***年***月***日



范本8
授权委托书

申 请 人 ：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 ：                                               
经办人 ：                                                             
委托事项及权限 ：
1、办理                    学校的（筹备设立、正式设立、举办者变更、名称变更、校长/法定代表人变更、层次类别变更、地址/住所变更、章程变更、董（理）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成员变更、开办资金变更、分立、合并、终止）申请手续。
2、同意□不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bookmark: _Toc2690949][bookmark: _Toc2695331][bookmark: _Toc2693478]3、同意□不同意□修改自备文件的错误。
4、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5、同意□不同意□领取办学许可和有关文书。
委托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或者经办人信息
	签    字：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或者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申请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填写说明
注：以下“说明”供填写申请书参照使用，无需提交登记机关。
    1、本委托书适用于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为申请筹设民办学校、申请正式设立民办学校、名称变更、校长/法定代表人变更、层次类别变更、地址/住所变更、章程变更、决策机构成员变更、开办资金变更、分立、合并、终止、登记等业务。
2、本委托书涉及申请人签署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字，法人组织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有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3、委托事项及权限：第1项应当注明其具体内容，并在“（筹备设立、正式设立、举办者变更、名称变更、校长/法定代表人变更、层次类别变更、地址/住所变更、章程变更、董（理）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成员变更、开办资金变更、分立、合并、终止）”中选择打√；第2、3、4、5项选择“同意”或“不同意”并在“□”中打√。
4、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其他组织；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是其他组织的，应当另行提交其他组织证照复印件及其指派具体经办人的文件、具体经办人的身份证件。
5、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应当使用A4型纸。依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签字笔签署；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签字笔工整填写、签署。


范本9
正式设立审批登记编号：


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正式设立申请表



 


拟设学校名称：                                
申   请   人：                                
申   请   人：                                
申  请 日 期：       年     月     日








广州市教育局  制



	一、举办者情况

	社会组织举办者

	名称
	
	法人登记证或
营业执照编号
	

	住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自然人举办者

	姓名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住所
	
	政治面貌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二、拟办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办学地址
	
	邮政编码
	
	办学性质
	□营利性
□非营利性

	校董事会/理事会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校长
	

	办学层次
	
	办学规模
	
	招生对象
	

	三、开办经费数量投资方式及来源

	开办经费
(现金)投入
	举办者名称
	出资额（万元）
	资金来源
	帐户信息

	
	
	
	
	

	
	
	
	
	

	
	
	
	
	

	其他投入
	其他投入资产名称
	
	出资人
	

	
	评估作价（万元）
	
	出资来源
	

	四、理事会/董事会情况

	姓名
	职务
	年龄
	国籍
	代表方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兼职/专职

	
	
	
	
	
	
	

	
	
	
	
	
	
	

	
	
	
	
	
	
	

	
	
	
	
	
	
	

	
	
	
	
	
	
	

	
	
	
	
	
	
	

	
	
	
	
	
	
	

	五、监事/监事会情况（营利性）

	姓名
	职务
	年龄
	国籍
	代表方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兼职/专职

	
	
	
	
	
	
	

	
	
	
	
	
	
	

	
	
	
	
	
	
	

	
	
	
	
	
	
	

	
	
	
	
	
	
	

	
	
	
	
	
	
	

	六、党组织成员情况（营利性）

	姓名
	职务
	年龄
	入党时间
	代表方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兼职/专职

	
	
	
	
	
	
	

	
	
	
	
	
	
	

	
	
	
	
	
	
	

	
	
	
	
	
	
	

	
	
	
	
	
	
	

	
	
	
	
	
	
	

	
	
	
	
	
	
	

	拟设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发展计划
	








举办者签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区级教育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受理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组或评估机构设置评估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审批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范本10
[bookmark: _Hlk532753878]
××学校董（理）事会全体董事名单










    以上为××学校第一届董（理）事会成员名单，于  年  月  日通过（方式）产生。

广州市民办学校董（理）事登记（备案）表
学校名称：
	[bookmark: _Hlk532754188]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像

片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户口所在地
	
	邮编
	
	电话
	

	家庭住址
	
	邮编
	
	电话
	

	董（理）事类别
	
	产生方式
	

	拟任职期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工作和受教育经历（高中以上）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本人签名式样：


注：1.董（理）事类别指：①教职工代表；②具有5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③校长；④党组织书记；⑤其他董（理）事。
    2．产生方式指：①举办者推荐；②教职工代表大会推荐；③章程规定的其他方式产生。
范本11


具有五年教育教学经验的承诺书
（自然人）


本人承诺，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人具备     年教育教学经验，本人提交及公示的简历内容真实、无误；上述承诺如有虚假，本人愿意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范本12
专职教师/兼职教师简介

	姓    名
	
	性    别
	
	年龄
	
	像      片

	民    族
	
	国  籍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
	
	

	档案所在地
	

	资格证书号
	

	职称证书号
	

	授课课程
	
	专职/兼职
	

	教育经历（高中及以上）

	时 间
	学校名称
	获得学历及学位

	
	
	

	
	
	

	
	
	

	
	
	

	任教经历

	时  间
	工作单位名称
	职位及工作内容

	
	
	

	
	
	

	
	
	

	
	
	






范本13

办学场地各功能区设置情况及面积统计

	办学(出资)者自有产权
	租赁办学

	办学场地(占地)
	                    （亩）
	办学场地(占地)
	（亩）

	校舍面积
(实际使用)
	（平方米）
	校舍面积
(实际使用)
	（平方米）

	主要教学用房
	普通教室
	
	主要教学用房
	普通教室
	

	
	科学教室
	
	
	科学教室
	

	
	实验室
	
	
	实验室
	

	
	史地教室
	
	
	史地教室
	

	
	计算机教室
	
	
	计算机教室
	

	
	……
	
	
	……
	

	辅助教学用房
	图书室
	
	辅助教学用房
	图书室
	

	
	科技活动室
	
	
	科技活动室
	

	
	任课教师办公室
	
	
	任课教师办公室
	

	
	……
	
	
	……
	

	行政办公用房
	会议室
	
	行政办公用房
	会议室
	

	
	档案室
	
	
	档案室
	

	
	传达室
	
	
	传达室
	

	
	……
	
	
	……
	

	生活服务用房
	学生宿舍
	
	生活服务用房
	学生宿舍
	

	
	食堂
	
	
	食堂
	

	
	设备用房
	
	
	设备用房
	

	
	……
	
	
	……
	

	运动场地
	田径场
	
	运动场地
	田径场
	

	
	篮球场
	
	
	篮球场
	

	
	……
	
	
	……
	

	其他
	……
	
	其他
	……
	






范本14

幼儿园办学场地各功能区设置情况及面积统计
	办学(出资)者自有产权
	租赁办学

	办学场地(占地)
	                    （亩）
	办学场地(占地)
	（亩）

	校舍面积
(实际使用)
	（平方米）
	校舍面积
(实际使用)
	（平方米）

	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
	活动室和寝室共用
	
	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
	活动室和寝室共用
	

	
	卫生间（含厕所、盥洗室）
	
	
	卫生间（含厕所、盥洗室）
	

	
	衣帽及教具储藏室
	
	
	衣帽及教具储藏室
	

	
	音体活动室
	
	
	音体活动室
	

	
	其他兴趣活动室
	
	
	其他兴趣活动室
	

	
	……
	
	
	……
	

	办公及辅助用房
	办公室兼会议室
	
	办公及辅助用房
	办公室兼会议室
	

	
	图书资料室 
	
	
	图书资料室 
	

	
	保健及观察室
	
	
	保健及观察室
	

	
	储藏室 
	
	
	储藏室 
	

	
	门卫室
	
	
	门卫室
	

	
	教职工卫生间
	
	
	教职工卫生间
	

	
	……
	
	
	……
	

	生活用房
	厨房（含主副食加工间、主副食库等）
	
	生活用房
	厨房（含主副食加工间、主副食库等）
	

	
	开水、消毒间
	
	
	开水、消毒间
	

	
	炊事员更衣休息室
	
	
	炊事员更衣休息室
	

	
	……
	
	
	……
	

	室外活动场所
	活动器械场地
	
	室外活动场所
	活动器械场地
	

	
	沙坑
	
	
	沙坑
	

	
	戏水池
	
	
	戏水池
	

	
	幼儿跑道
	
	
	幼儿跑道
	

	
	种植区
	
	
	种植区
	

	
	饲养区
	
	
	饲养区
	

	
	……
	
	
	……
	

	其他
	……
	
	其他
	……
	








范本15

教学仪器设施、设备清单
	序号
	名   称
	单位
	数量
	折合现值

	
	
	
	
	

	
	
	
	
	

	
	
	
	
	

	
	
	
	
	

	
	
	
	
	

	
	
	
	
	

	
	
	
	
	

	
	
	
	
	

	
	
	
	
	

	
	
	
	
	

	
	
	
	
	

	
	
	
	
	

	
	
	
	
	

	
	
	
	
	

	
	
	
	
	

	合   计
	




范本16
[bookmark: _Toc2695339]                                    变更审批登记编号：



[bookmark: _Hlk534496694]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变更申请表

        


申 请 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广州市教育局  制



一、变更事项
	学校名称
	
	办学许可证号
	

	变更事项
请用√选择
	举办者（ ）校长/法定代表人（ ）名称（ ）地址/住所（ ）层次（ ）类别（ ）开办资金（ ）
其他                 

	变  更  前
	变  更  后

	
	

	
	

	
	

	
	

	
	

	变

更

理

由
	










 法人代表：                                  公章 

                          
                                         年    月    日





二、申请人承诺
	申请材料清单：
（一）变更申请表；
（二）决策机构同意变更的决议；
（三） ……


其它提交的申请材料请予分别列支。

	本人         作为             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声明：上述各项内容及申请材料中所有内容均为据实填写。在今后的办学活动中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接受学校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和检查。



单位                         法定代表人
（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三、审核、审批意见
	所在地区级教育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受理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处室审核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教育局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范本17
XX学校董事会/理事会决议

**********（以下简称“学校”）董事会/理事会于****年**月**日在****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理事***人：****、****、****、****、****、****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理事会作出以下决议：
一、将学校名称变更为                   
二、同意学校举办者****退出，****成为新的举办者
三、同意学校法定代表人变更为                   
四、同意学校地址/住所由                   变更为                   
……
五、就本次变更修改公司章程
六、授权         负责学校本次变更的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向行业主管机关、登记机关提交变更申请）。
七、授权期限为：***年***月***日至***年***月***日。
（以下无正文）

董事/理事签字：
***年***月***日




范本18

分立审批登记编号：



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分立申请表






申 请 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广州市教育局 制






一、原民办学校情况
	学校名称
	
	许可证号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办学地址
	
	邮政编码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学校性质
	□营利性  □非营利性

	决策机构成员及负责人
	

	办学层次
	

	注册/开办资金
	
	资产来源
	

	办学场地占地面积
	
	校舍建筑面积
	





二、分立方案
	学校名称
	
	许可证号
	

	分立后情况
	分立后学校名称1
	分立后学校名称2

	办学性质
	□营利性  □非营利性
	□营利性  □非营利性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董（理）事成员及董（理）事长
	
	

	校长姓名
	
	

	学校地址
	
	

	办学层次
	
	

	开办资金
	
	

	办学场地占地面积
	
	

	校舍建筑面积
	
	

	分立理由
	


	在校学生及教职工安置方案
	


	



法定代表（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材料清单：
（一）民办学校分立申请表；
（二）财务清算报告； 
（三）学校决策机构关于学校分立的决议；
 ……
如有其它提交的申请材料请予分别列支。

	
本人            作为             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声明：上述各项内容及申请材料中所有内容均为据实填写。在今后的办学活动中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接受学校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和检查。

单位                               法定代表人
（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四、审核、审批意见
	所在地区级教育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受理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处室审核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教育局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范本19
合并审批登记编号：


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合并申请表





申 请 人：                                
申 请 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广州市教育局制


一、合并前办学机构情况
	合并前情况
	合并前民办学校名称1
	合并前民办学校名称2

	
	
	

	学校性质
	□营利性  □非营利性
	□营利性  □非营利性

	举办者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决策机构成员及负责人
	
	

	校  长
	
	

	办学地址
	
	

	办学层次
	
	

	注册资金
	
	

	资产来源
	
	

	办学场地
占地面积
	
	

	校舍建筑面积
	
	





二、申请合并后事项
	合并后学校名称
	

	合并后学校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合并后办学层次
	
	合并后办学性质
	□营利性 □非营利性

	合并后学校董事会成员及董事长
	

	合并后学校校长
	

	合并后学校地址
	

	合并理由
	 

	各参与合并学校在校学生及教职工安置方案
	

	

合并前学校1法定代表人签字：


合并前学校2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合并前学校1单位盖章


合并前学校2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三、申请单位（法人）承诺
	
申请材料清单：
（一）民办学校合并申请表；
（二）各合并学校董事会关于学校合并的决议；
（三）合并前各学校财务清算报告；
 ……

其它提交的申请材料请予分别列支。

	
本人       作为       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本人       作为       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声明：上述各项内容及申请材料中所有内容均为据实填写。在今后的办学活动中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接受学校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和检查。




合并前学校1                            法定代表人

（盖章）                                    （签名）




合并前学校2                              法定代表人

（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四、审核、审批意见
	所在地区级教育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受理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处室审核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教育局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范本20
终止审批登记编号：





广州市民办学校（含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终止办学申请表


        
申 请 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广州市教育局 制



	[bookmark: _Hlk533960531]学校（盖章）
	
	学校性质
	□营利性  □非营利性

	举办者
	
	电　话
	

	法定代表人
	
	电　话
	

	申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学层次
	
	办学类别
	

	办学地址
	

	1．终止办学原因：

	2．在校学生及教职工安置情况：

	3．财务清算及剩余财产安置情况：

	4．举办者意见：
 

签名（章）
                      年   月   日

	5．理（董）事会意见：


成员签名：                  


	6．所在地区级教育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年   月   日

	7．受理意见：



年   月   日
	8．市教育局意见：



年   月   日




